
证券代码：000669          证券简称：ST金鸿    公告编号：2024-068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金额已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0% ，部分被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已超过 70%，敬请投

资者充分关注相关风险。 

 

一、担保概述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第五次会议及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决定将公司全资子公司中

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持有的中油金鸿华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北投资”）100%股权全部转让给中油新兴能源产业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

“中油新兴”），交易发生时点中油新兴为公司关联方，故公司为原华北投资或

其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转为了为关联公司提供的担保（详情请参阅公司 2020

年 10 月 14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0-063）。截至披露日中油新兴已

不再为公司关联方，上述担保不再为关联担保。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协议约定：转让方及其关联方为目标公司及其下属

公司提供的融资担保，随着相关借款到期，转让方及其关联方不再为目标公司及

其下属公司提供新增担保，截止目前，因华北投资股权仍属于质押状态，相关解

质押手续仍在办理中，暂无法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且上述借款尚存在部分借款暂

未到期，公司已就相应事项已多次与相关银行协商，但对方均暂不同意撤销或替

换相关担保。 



截至目前，上述担保中涉及公司及其子公司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为

张家口市宣化金鸿燃气有限公司在光大银行 6300 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经主债务人张家口市宣化金鸿燃气有限公司与债权人协商，就上述担保涉及的借

款展期一年，需重新签署担保协议（和解协议），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 24.25% 

本次对外担保及该担保对应的借款详细情况如下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此项对外担保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4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获

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三、被担保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张家口市宣化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 年 7月 9日 

注册地点：张家口市宣化区宣府大街 182 号院 207 号 

法定代表人：王玉民 

经营范围：管道燃气（天然气、焦炉煤气）；管道工程（不含压力管道）；

天然气设备及配件、器具的销售与维修；加气站设计与建设；项目投资服务；煤

气工程安装，煤气设备、灶、管件的销售与维修，煤气设备鉴定与维修；劳保用

品、防腐保温材料、五金工具、民用电工器材的销售；场地租赁；仓储服务（不

含有毒有害、易燃易爆及危险化学品）；打字复印；企业商务信息咨询（不含投

资咨询）；陆地管道运输。 

（二）被担保公司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债权人 借款人 
借款 

类型 

借款金额

（万元） 
担保人 担保类型 

担保金额 

（万元） 

光大张家

口分行 

张家口市宣

化金鸿燃气

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

贷款 
6,300.00  

金鸿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中

油金鸿天然气输

送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6,300.00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时间 营业收入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张家口市宣化金

鸿燃气有限公司 

2023年 12 月 31 日 24,770.12 41,762.94 -34,725.09 -2,836.96 

2024 年 6 月 30日 5,384.52 41,799.41 -36,387.61 -1,689.65 

注：以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张家口市宣化金鸿燃气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被担保公司股权关系 

因华北投资股权目前属于质押状态，股权关系暂未变更，但华北投资控

制权已转移至中油新兴，下图是以控制权关系列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协议 

保证人的担保方式在担保合同下提供的担保为连带担保责任，保证范围

在担保合同项下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债务在主合同下应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本

金、利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保证期间

为，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合同债务人履行主合同项下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二）反担保协议 



鉴于中油新兴收购中油金鸿华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鸿华

北”）100%的股权，就公司及下属公司为金鸿华北及其下属公司基准日前已发生

的和自基准日至交接完成日期间提供的融资担保提供反担保，中油新兴同意为上

述融资事项的担保人提供反担保，在此不可撤销地和无条件地作出如下反担保承

诺： 

中油新兴知悉并认可上述融资事项涉及的债权债务真实、合法及有效； 

2、如金鸿华北及其下属公司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中油新兴保证替金鸿华

北及其下属公司代为偿还； 

3、因金鸿华北及其下属公司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导致债权人要求担保人承

担还款责任的，如担保人代为偿还，中油新兴全额补偿担保人垫付资金及相应利

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及其他损失； 

中油新兴作出上述反担保承诺已得到中油新兴内部必要的授权与批准。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提供对外担保，是基于公司以前历史期间已审批的担保事项的延续，

因股权出售转变成了对外担保。因此，上述对外担保暂时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

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如因上述对外担保所涉及的贷款事项在合同规定期限内未履行还款义务，不

排除公司及其子公司会面临被诉讼及承担连带责任的风险。 

六、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系基于公司以前历史期间已审批的担保事项的延续，因本出售股权

事项转换而来。为切实防范公司的担保风险，保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公

司已与中油新兴签署了相应的反担保协议。本次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况 。 

同时董事会也注意到上述对外担保事项的确增加公司潜在的债务及法律风

险，公司近两年已数次因相关担保被迫承担被诉风险，且被担保方部分公司经营

状况不佳，若不加速解决相关隐患，有可能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投融资等方面造



成负面影响。因此董事会还将持续对上述对外担保事项保持密切关注，同时要求

管理层随时关注被担保方资金资产及经营状况，认真做好相关预案，努力降低减

少相应风险，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 

七、截止信息披露日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1、截至公告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合并报外的公司）总额共计 158116.26

万元。 

2、截至目前，公司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151216.82 万元。 

3、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1）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分行与张家口中油金鸿天然气销售有限

公司、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相关诉讼情况，详见 2020

年 8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55。 

目前每月还款 50万元，对方冻结了华北投资持有的河北中油金鸿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和张家口金鸿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目前股权冻结已到

期失效。此案已由建行移交至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河北分公司。暂无后续进展。 

（2）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与中油金鸿华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相关诉讼情况，详见 2020 年 8 月

29日巨潮资讯网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55。 

目前对方已于 2022 年 2 月 11 日申请恢复强制执行，2022 年 2月 21 日华北

公司和公司均收到恢复执行材料，2022 年 12 月 1日，北京四中院向华北公司送

达华北公司项下股权拟拍卖的通知书。2024 年 1 月 11 日、2月 1日、4月 23 日

三次拍卖华北持有的应张天然气公司股权，目前状态为流拍。2024 年 3月 11 日

收到对方申请追加输送公司为被执行人的追加申请。2024 年 3 月 21 日，输送公

司提交答辩意见。3 月 27 日，收到执行裁定书，驳回申请人的追加申请。尚未

拍卖。 



（3）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棵松支行与北京正实同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详见 2021 年 4月 30日巨潮资

讯网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18。 

2019 年经法院调解，各方达成和解，该公司后偿付了 382.3 万元本息，2021

年 5 月对方银行申请强制执行，目前暂无后续进展。 

（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化支行与张家口市宣化金鸿燃气有限公

司、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相关诉讼情况，详见 2021

年 4 月 17 日巨潮资讯网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 

2021 年 2 月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建设银行诉前保全宣化金鸿、输送

公司银行存款 85000000 元或同等价值财产，查封宣化金鸿管道燃气收费权及高

压环网、高压调压站、线路阀室等设备设施，查封期限三年，2021 年 8月对方

已申请强制执行。债权人已将债权转让给长城资产管理公司，2023 年 7月对方

已申请恢复执行，目前暂无后续进展。 

（5）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河支行诉沙河中油金通天然气有限公司、

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具体详见 2019 年 12月 11 日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91）。2022 年 4月 21 日

收到执行裁定书，继续查封沙河公司管道及管网，查封期限三年。目前暂无后续

进展。 

（6）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诉张家口应张天然气有限公司、中油金鸿

华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应张公司

因到期未付租金 400万元，民生租赁宣布债务立即到期，提前到期租金 688543750

元，金鸿控股承担保证责任。2021 年 10 月 21日收到起诉书、传票，2021 年 11

月 26 日证据交换,并收到财产保全裁定书及反馈表。因不可抗力影响，数次推迟

开庭时间，后双方已于 2022 年 3月 16 日达成和解，并于 2022 年 4 月 8 日签署

和解协议，2022 年 4 月 19 日收到调解书。目前调解书履行过程中。对方已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申请强制执行。2023 年 10 月 19 日，收到天津三中院《执行裁定书》



（2023）津 03 执 407 号，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双方已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目前和解协议履行过程中。 

（7）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分行诉张家口市宣化金鸿燃气有限

公司、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怀安县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张家口崇礼区

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赤城县金鸿燃气有限公司、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

司、张北金鸿燃气有限公司、中油金鸿华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家口国能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被告一向原告借款 6400 万元，贷款期限为 2020 年 9月 21 日-2021 年 9月

21日，金鸿控股及天然气输送公司承担保证责任，贷款到期后未偿还，原告提

起诉讼。2021 年 12 月 28 日收到财产保全裁定书。2021 年 12月 30 日调解，并

取得调解书。对方已申请强制执行。2023 年 12 月 28 日前往张家口配合签署和

解协议及和解笔录，按和解协议履行中。 

（8）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分行诉张家口中油金鸿天燃气有限

公司、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张家口金鸿与原告《固定资产贷款合同》已到期，截至 2021 年 3月 29日，

尚欠本金 107166014.20 元，利息 111520.90 元，输送公司对上述贷款承担保证

责任。输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收到起诉材料，该案已于 6月 10日开庭，

于 2021 年 8月 26 日收到一审判决。2021 年 11月 1日对方已申请强制执行。2021

年 11 月 24 日收到执行裁定书及限消令。2021 年 12月法院执行了张家口金鸿

5172774.14 元。法院作出终本裁定。债权人已将债权转让给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暂无后续进展。 

（9）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诉中油金鸿华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鸿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中油金鸿华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国开基金公司委托国家开发银行发放的

贷款逾期未偿还，国开基金公司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并向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于 2023 年 5月 5日立案，经过两次开庭及补充证据、



质证等程序，8 月 29 日收到一审判决，判令确认借款合同于 2023 年 4月 14日

提前到期；中油金鸿华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偿付借款本金 68195901.43 元及利息、

罚息；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案判定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案于

2023 年 11 月 8 日已进入执行程序，暂无进展。 

（10）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诉中油金鸿华北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张家口应张天然气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 

2016-2017 年，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华北投资公司签订了三份信托

贷款合同，约定借款共 524049000 元，同时与天然气输送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

与应张公司签订了《质押合同》。因华北投资公司 2020 年 6月 15日起未按约定

期限偿还贷款本金。后中江国际将该笔债权转让，长城资管成为该笔债权的最终

受让人。就华北投资公司拖欠本金利息至今，长城资管向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偿还本金 420729508.35 元，及相应违约金及利息（含

罚、复利）。我司收到案件材料，并提起了管辖异议申请，近期收到了法院送达

的管辖异议裁定书，我司已提起管辖异议上诉。 

八、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 2024年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9月 27 日 

 


